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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5、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创东励” ）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18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B1单元5楼503-1152室

成立时间：2019年4月1日

法定代表人：李景申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东晟励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融创东励经审计总资产207,332.53万元，净资产690.35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3,008.00万元。

26、重庆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励东融合” ）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团结坝432号1幢、附1号-附19号（仅限用于行政办公、通讯联络）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0日

法定代表人：刘浩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咨询；停车场租赁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励东融合经审计总资产84,276.79万元，净资产2,422.93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1,810.11万元。

27、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津帛锦” ）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兴园3路5号3栋9层17号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日

法定代表人：刘翊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新津帛锦经审计总资产187,100.40万元，净资产270.29万元，营业收入71.08

万元，净利润-7,910.16万元。

28、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浦励成”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郫都区犀浦街道犀团路168号附5号

成立时间：2020年1月3日

法定代表人：程浪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励德天同实业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望浦励成经审计总资产86,321.16万元，净资产-434.10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1,434.10万元。

29、苏州睿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睿升” ）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华元路三角咀家园

成立时间：2016年4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宋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上海贵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苏州睿升经审计总资产20,804.86万元，净资产-519.29万元，营业收入232,

361.04万元，净利润-4,655.24万元。

30、杭州睿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睿成” ）

注册资本：2,040.8163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绿汀路1号3幢110-5室

成立时间：2016年7月8日

法定代表人：宋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浙江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杭州睿成经审计总资产24,749.12万元，净资产9,132.19万元，营业收入297,

068.04万元，净利润8,973.90万元。

31、绵阳泛太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泛太亚” ）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东段68号富临大都会7栋3单元35楼1号

成立时间：2019年3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张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绵阳泛太亚经审计总资产47,040.08万元，净资产3,999.00万元，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0.76万元。

32、杭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滨原” ）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中栋国际银座1幢北干科创园1002-13室

成立时间：2019年8月6日

法定代表人：商利刚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杭州滨原经审计总资产293,346.44万元，净资产46,872.15万元，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2,897.05万元。

33、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津同” ）

注册资本：21,7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五津街道武阳中路198、200号

成立时间：2020年5月15日

法定代表人：涂俊涛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 成都津同经审计总资产91,346.99万元， 净资产21,557.05万元， 营业收入

23.20万元，净利润-142.95万元。

34、重庆东垠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东垠源” ）

注册资本：27,36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垄安大道115号201室-132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2日

法定代表人：王智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重庆东垠源经审计总资产64,411.09万元，净资产26,785.26万元，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574.74万元。

35、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东利” ）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758号南环汇邻广场4#南塔楼10层

成立时间：2020年5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宋斌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苏州东利经审计总资产175,315.04万元，净资产1,827.95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172.05万元。

36、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瑞熙” ）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浦滨路320号

成立时间：2019年7月11日

法定代表人：蒋杰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咨询；人力资源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品牌管理；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屋租赁；商品房销售代理；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市

场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南京励德成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南京瑞熙经审计总资产484,865.16万元，净资产116,453.86万元，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3,058.40万元。

37、南京申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申贸” ）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桠溪国际慢城小镇10栋C区153室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6日

法定代表人：申燕枝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南京东原天之合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南京申贸经审计总资产7,160.63万元，净资产995.63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4.37万元。

38、南京东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东之合” ）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68号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展炜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南京东之合经审计总资产63,380.36万元，净资产-4.76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4.76万元。

39、武汉业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业硕” ）

注册资本：2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358号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武汉东原长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武汉业硕经审计总资产99,871.09万元，净资产27,996.23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3.77万元。

40、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天澈” ）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新津县安西镇方兴16组

成立时间：2020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邓仕祥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益丰天澈经审计总资产50,330.40万元，净资产1,453.61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546.39万元。

41、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钰金” ）

注册资本：21,1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垄安大道115号201室-133

成立时间：2020年7月17日

法定代表人：周达

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贵阳东睿毅川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东钰金经审计总资产47,560.39万元，净资产20,735.81万元，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364.19万元。

42、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南光” ）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南秀路2699号

成立时间：2020年4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梁俊

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

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杭州东原天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杭州南光经审计总资产214,829.65万元，净资产159,667.95万元，营业收入

36.74万元，净利润-332.05万元。

43、绵阳市瑞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绵阳瑞升物业” ）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市临园路西段80号B区三楼

成立时间：1998年6月2日

法定代表人：曾建斌

主要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物业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澄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绵阳瑞升物业经审计总资产2,674.86万元，净资产1，194.74万元，营业收入

2,170.63万元，净利润15.29万元。

44、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人寿” ）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北滨大道二段256号3楼

成立时间：2017年12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黎已铭

主要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上

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澄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之联营企业。

截止2020年12月31日，三峡人寿未经审计总资产277,080.53万元，净资产69,280.46万元，营业收入

124,667.94万元，净利润-10,499.07万元。

45、关联自然人

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中规定的关联自然人范畴。

（二）上述预计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购

买原材料；公司及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业服务及空置房服务、绿化装饰装修服务、咨询服务、总包服务

等；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业服务、保险服务和租赁服务。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5-9项系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二）点的规定属于公司关联方。2-4项、10-44项为公司联营企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七款规定联营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5项为公司关联

自然人。 上述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正常，日常关联交易履行良好，不会对本公司形成坏帐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

场价格做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执行。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仅为预计金额，待实际交易发生时，在审批通过的预计金额内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审议，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服务内容、体量签署协议，如有新增的除外。 期限为该议

案通过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批后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相关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将在定期

报告中进行披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价格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交易，是一种对等的互利行

为，也是双方业务发展所需并实现资源合理利用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时间和方式合理，无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主要业

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交易符合双方业务经营的需要，在价格公允的基

础上是一种对等的互利性经营行为。 提交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定价方法客观、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四）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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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销

2019

年部分已获授但

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注销数量：115万份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迪马股份”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注销2019年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115万份股

票期权进行注销。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19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9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

3、 2019年3月4日至2019年3月14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3月15日，公司监事会披露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2019-029号）。

4、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临2019-032号）。

5、 2019年3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19年3月29日为授予日，

授予123名激励对象共计3,88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29名激励对象共计6,92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6、 2019年4月23日，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登记股票期权3,880万份、登记限制性

股票6,920万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7、 2019年6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的实施， 同意实施完毕后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3.14元/股调整

至2.86元/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57元/股调整至1.29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

8、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2019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 同意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

计200万股限制性股票以1.29元/股的价格进行回购注销，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230万

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目前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股票期权已全部回购注销及注销完成。

9、 2020年2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

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11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目前

该部分股票期权已全部注销完成。

10、 2020年4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

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

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110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11、 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满足行权/解锁条件的议案》，鉴

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的行权/解锁条件已达成， 同意进

行行权/解除限售。 同意股票期权行权数量1,715万份，解除限售股票数量3,360万股，详见《2019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解除限售期满足行权/解锁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0号）。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5月12日上市流通，详见《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3号）。

12、 2020年8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实施完毕后将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86元/股调整至2.80元/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29元/股

调整至1.23元/股。 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和意见。

13、 2020年12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

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理离职，

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8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14、 2021年3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2019年部分已获

授但尚未获准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激励对象已办

理离职，同意将其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11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取得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徐谱、孙强、仲昭宸、蔡维洲、许星星、徐楠共6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

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尚未获准行权的合计115万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本次注销合法、有效，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

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

事会认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获

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应予以注销。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由、数量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注销事宜履行后续

信息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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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1.48元/股，回购数量335万股。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迪马股份”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2020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张在晖、唐睿、许星星已办理离职，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335万股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 2020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20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意见的议案》。

3、 2020年7月8日至2020年7月17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0年7月2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临2020-049号）。

4、 2020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 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调整的议案》，根据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同意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授予价格由1.54元/股调整至1.48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价格调整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6、 2020年8月24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董事会、监事

会均同意以2020年8月24日为授予日，按1.4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23名激励对象授予总

计13,436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授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授予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7、 2020年9月10日，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登记限制性股票12,876万股。 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8、 2020年12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

未解锁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1.48元/股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30万股已获授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和意见。

9、 2021年3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2020年部分

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1.48元/股对离职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335万股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独立董事和监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和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激

励对象张在晖、唐睿、许星星，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锁的合

计33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8元/股。

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价款总计495.80万元人民币。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335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335

万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 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是合法、有效的，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

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对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

为：激励对象因离职导致其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应予以回购注销。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事由、数量、价格及截至目前所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相关结算手续，且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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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限制性股票拟回购注销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7月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2020年8月10日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调整的议案》，根据2019年度权益分配的实施，同意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由1.54元/股调整至1.48元/股；2020年9月10日， 本次股权激励股份登记手续办理完成，登

记限制性股票12,876万股；2020年12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回购

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离职人员已获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于2021年2月9日办理完毕，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刊登于2020

年7月7日、2020年8月11日、2020年8月25日、2020年9月12日、2020年12月8日、2021年2月5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以及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拟回购注销2020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其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锁的335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1.48元/股。公司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自有

资金，回购价款总计495.80万元人民币。

二、通知债权人

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回购注销，

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减少335万股，公司股份总数减少335万股。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

日（2021年3月12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

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E馆D楼公司董秘办

2、申报时间：2021年3月12日起45天内，每日9:00--17:00

3、联系人：王骏、杨丽华

4、联系电话：023-81155758、81155759

5、传真号码：023-81155761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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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

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随着公司发展规模的壮大，结合公司房地产项目跟投实施情况，为了进一步提升获取项目的质量和

项目运营效率，将项目经营效益与跟投员工个人收益直接挂钩，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进行修

订。 修改的相关条款如下：

原办法：第九条 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及跟投范围。

1、负责公司地产业务管理人员中，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 公司地产业务8职级及以上的管理

人员，研发、投拓、成本、营销职能小组负责人及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公司

所有项目。

2、城市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城市公司负责人、城市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其他指定必须

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城市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3、项目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合本办法

规定的该人员所在项目。

修改为：第九条 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为公司地产业务正式员工，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及跟投

范围。

1、地产总部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总裁、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助理总裁、集团职能负责人、部

门负责人、集团首席专家序列员工、各职能小组负责人及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合本办法规

定的所有项目。

2、地产区域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区域公司负责人、区域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其他指定

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区域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3、地产城市公司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城市公司负责人、城市公司各职能负责人及其他指定

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所在城市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所有项目。

4、地产项目必须跟投的项目合伙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及项目其他指定必须跟投人员，须跟投符合本

办法规定的该人员所在项目。

原办法：第二十六条 离职人员不得提前退出跟投。

修改为：第二十六条 项目跟投人员原则性不得提前退出跟投，经项目投资决策会批准的，可以将持

有份额转让予跟投平台指定受让人。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该办法的修改符合公司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地

产项目运营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 更好地激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的

积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涉及

到可参与跟投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审议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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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

目跟投暨关联交易增加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关联交易金额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

持续性关联交易。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类关联交易类的累计金额10,927.60万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

法》及《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符合《房地产项目

跟投管理办法》的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不参与跟投）、职工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跟投符合

《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在各项目开发周期内，上述关联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的方

式跟投总额合计不超过5,000万元。

根据公司项目开发情况及《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各项目开发周期内滚动累计，上述关联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跟

投总额预计增加10,000万元,预计额度由原跟投总额预计不超过5,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15,000万元。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该类关联交易金额滚动累计为10,927.6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6%。

根据公司项目开发情况及《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鉴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增加，

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在各项目开发周期内滚动累计，上述关联人通过有限合伙企

业的方式跟投总额预计增加15,000万元,预计额度由原跟投总额预计不超过15,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

30,0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不参与跟投）、职工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杨永席，男，身份证号：32072219**********，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西郊二村******，现任公司职工董

事、常务副总裁。

易琳：女，身份证号：51021419*********，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张家花园街******，现任公司职工董

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王骏，男，身份证号：31010719**********，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现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

彭文红，女，身份证号：51222619**********，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石支路*****，现任公司职工监

事。

（二）新增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何虎，男，身份证号：51072219**********，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宝桐路**********，新任公司副总裁。

张爱明，男，身份证号：32050319**********，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任公司副总裁。

陈涵，男，身份证号：31010619**********，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青桐路*********，新任公司副总裁。

上述人员属公司关联人。

三、 关联交易标的

跟投项目范围适用于公司2015年7月31日之后首次开盘销售的项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关联方跟投项目情况

有限合伙企业

跟投金额（万

元）

跟投项目公司 跟投房地产项目

共青城宁盛益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88 南京瑞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浦口G34项目

共青城盛旺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80 杭州励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蜀山西项目

共青城原成卓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5.95 崇州市中业瑞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崇州73亩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7 苏州澄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阳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9.70 上海东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奉贤庄行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37 苏州东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姑苏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4.75 苏州滨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浒墅关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2.40 苏州东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阳澄湖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34 杭州创蜀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萧山24号地块项目

上海贝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81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萧山南站项目

上海丽质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50 慈溪市东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慈胜山项目

上海旺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37 苏州致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 州 太 仓 双 凤

2017-19-3号地块

天津东毅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0 绵阳创图商贸有限公司 绵阳青义190亩项目

天津东毅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4 成都睿至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郫都30亩项目

天津东毅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8 成都望浦励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郫都35亩项目

天津东毅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7.76 成都益丰天澈置业有限公司 新津46亩项目

天津东毅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7.50 成都津同置业有限公司 新津96亩项目

天津盛旺源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00 松阳县东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丽水松阳项目

天津原成卓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15 绵阳睿成毅升置业有限公司 绵阳195亩项目

天津原成卓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3.00 陕西东渭玖城置业有限公司 渭南高新53亩项目

天津原成卓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2.28 陕西东泰天信置业有限公司 渭南玖城阅项目

天津原启丰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08 西安东卓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未央湖项目

西安毅安励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2 西安世元申川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阅境项目

郑州东卓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72.50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欢河项目

重庆宝赢腾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65 江苏钟山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宝华项目

重庆宝赢腾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00 上海东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原碧桂园

重庆宝赢腾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4

苏州长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州盛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仓沙溪4#5#7#

重庆联韬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44 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 吴越府

重庆融誉晟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29 成都长天益丰置业有限公司 锦江三色路

重庆睿众毅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5 武汉东原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胜利村项目

重庆盛益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8.00 句容宝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华19号地块

重庆盛益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8.93 南京骏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龙潭项目

重庆盛益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8 盱眙兆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盱眙项目

重庆思克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9.25 重庆盛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尹朝社印江州项

目

重庆壹盛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 杭州宸盛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北干

重庆壹盛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30 杭州天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蜀山项目

重庆毅安励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5 重庆至元成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铂悦澜庭

珠海朗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7.50 贵阳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清镇项目

珠海朗阅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3.00 遵义东原励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遵义新蒲项目

珠海市东麓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03.00 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洞林湖项目

珠海市东麓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5.12 郑州吉禾实业有限公司 中牟中兴路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65.72

重庆东博智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励东融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井口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67.33 昆明东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空港276亩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70.50 重庆东励展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仙女山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79.63 重庆兴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香山五期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63.51 新津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津103亩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6.89 重庆东钰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磁器口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23.77 重庆东垠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西永AH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02.17 重庆融创东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西永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3.57 重庆东悦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鱼嘴项目

珠海市集远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03.00 重庆东展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悦来项目

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735.50 武汉迪马智睿实业有限公司 滨河南路项目

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9.34 武汉东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西湖项目

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245.00 武汉业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汉南马影河大道项目

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41.50 武汉迪马瑞景实业有限公司 金北一路项目CD地块

珠海市乐睿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13.96 武汉东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阳逻项目

珠海市励川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97.00 湖南圣特罗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广电项目

珠海市励川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31.42 长沙东原天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望城丁字镇项目

珠海市睿升毅丰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4.83 佛山东原毅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容桂项目

珠海市睿升毅丰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1.97 台山东原致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门台山项目

珠海市睿升毅丰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1.50 广州合生天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增城60亩项目

珠海市睿升毅丰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1.28 肇庆东原励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肇庆四会市贞山新城

项目

珠海市天澈房地产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52.50 河北东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东古城项目

合计 10927.60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不参与跟投）、职工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拟跟投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房地产项目，在各项目开发周期内滚动累计，

上述关联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的方式跟投总额滚动合计不超过30,000万元。

根据《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规定，在自愿和价格公允的基础上，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在上述

额度内，经协商讨论确定相关关联人的具体跟投金额。

上述额度需待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正常的经营行为，在自愿及公允的基础上与关联方发生交易，将地产项目运营效

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有利于更好地激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的积极性，

促进地产员工由职业人向事业人角色转变，与公司事业共成长。 该关联交易在符合《房地产项目跟投管

理办法》下实施，无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存在依赖该

类关联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

联交易增加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根据

《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收购管理办法》，在董事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前提交了《关

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增加预计的议案》 相关材料，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和了解，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交易符合公司正常业务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

地产项目运营效益和相关人员个人收益直接挂钩， 更好地激励公司地产业务管理团队与项目运营团队

的积极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该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且提交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公正,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该事项回避表决，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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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2019年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完成离职激

励人员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120万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回购注销2020年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离职激励人员部分已获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335万股的回购注销手续。

待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毕，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共计4,550,000元，注册资本由2,562,236,284元

减少至2,557,686,284元，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作出如下修改：

原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62,236,284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

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修改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557,686,284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

资本决议后，应就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原章程第二十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2,562,236,284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修改为：第二十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2,557,686,284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修改的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现

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减少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日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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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4月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4月7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D馆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4月7日

至2021年4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

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金额及发放方式的议案》 √

7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

9 《关于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为自身融资作抵押及质押的议案》 √

11 《关于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

14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5 《关于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 √

16 《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增加预计的议案》 √

17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告刊登于2021年3月12日的《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4、11、12、16、17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5、7、11、12、14、15、16、17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4、1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14回避股东为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赵洁红；议案16回避股东为杨永席、易琳。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65 迪马股份 2021/3/3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代表身份

证复印件登记；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授权。 代理人应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

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外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登记时间以公司董秘办收到

传真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1年4月2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6:00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秘办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E馆D楼会议室

邮编：400060

联系电话：023-81155758、81155759

传真：023-81155761

联系人：王骏、杨丽华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二）请各位参会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4月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金额及发放方式的议案》

7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层增加土地储备的议案》

9 《关于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0

《关于融资额度内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产为自身融资作

抵押及质押的议案》

11 《关于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向控股及参股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14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5 《关于修改〈房地产项目跟投管理办法〉的议案》

16

《关于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参与房地产项目跟投暨关联交易增

加预计的议案》

17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